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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淄川

1月4日，刚过完元旦小长
假，淄川区太河镇东东峪村村民
朱永利就忙着给自家的民宿换
床上用品、打扫卫生。“我们村环
境好、水也好，节假日、周末来玩
的人很多。去年7月份，村里让
我把闲置的一套房子改成了民
宿，这才半年多就有将近3万的
营业额了，可是比种地挣得多
了。”朱永利激动地说。

2020年以来，东东峪村凭借
保持良好的自然生态和“百泉
村”的名头，吸引了大量游客进
村游玩。在村主任朱全祥的带
动下，已经有5户村民自行改造
民宿投入运营，给村民带来可观
的收入。在太河镇，像东东峪这
样吃“生态”饭的村还有很多。

太河镇地处淄川区东南部，
总面积268.7平方公里，淄博市
最大的水源保护地——— 总蓄水
量1.83亿立方米的太河水库坐
落于境内。太河镇旅游资源丰
富，文化底蕴深厚，生态环境优
美，境内林深水绿，森林覆盖率
高达46%，拥有丰富的旅游资

源，全镇现有中国传统村落9个、
省级传统村落21个，还有国内唯
一 以 古 村 落 命 名 的 森 林 公
园——— 峨庄古村落国家森林公
园。依托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
和太河水库这个“金字招牌”，太
河镇大力发展生态旅游、特色采
摘、民宿、写生、文化等绿色富民
产业，让太河老百姓在致富路上
走得更顺，努力将绿水青山变得
更喜人，让金山银山的成色更
足。2020年12月31日，山东省
生态环境厅正式公布，淄川区太
河镇被命名为省级首批“绿水青
山就是金山银山”实践创新
基地。

每逢双休日，梦泉劈山山脚
下的停车位总是供不应求，各地
游客络绎不绝。在景区卖煎饼
的张大婶一到这时候就恨不得
有三头六臂，“都说靠山吃山、靠
水吃水，俺们村挨着劈山真是享
福啊，平时俺们都吃够了的煎
饼，摊出来接着就卖了，这两天
又挣了400多元钱。”太河镇坚持
走景区精品化道路，先后打造了

齐山等4A级景区2家，云明山、
梦泉、马鞍山等3A级景区3家，
凤凰台高山花海、涌泉、海上房、
石安峪红叶谷等特色景点十余
处，每年能吸引一百多万名游
客。全镇旅游从业者1200余人，
吸引周边参与农副产品销售的
群众4000余人，带动群众年增收
400余万元。

在发展深度游上，太河镇也
是下足了功夫，积极发展民宿、
写生等产业。依托国家古村落
森林公园和30个省级以上传统
村落，太河镇政府牵头成立了太
河镇民宿行业联盟和写生行业
协会，规范了行业发展，实现了
民宿和写生行业的抱团作战、集
群发展，拉长乡村旅游产业链。
目前，全镇培育海棠山房、芸弘
山房、柏树宜舍、柳花青庐、叮咚
小院等特色民宿近20处，拥有床
位1000多张，年接待能力可达
20万人次，建成写生基地10家，
每年接待写生爱好者10万人次，
为周边群众提供了就业岗位400
余个。

走进太河，经常看到游客们
从后备厢拿出水桶，找个老乡家
灌上水带走。家住张店区马尚
街道的李大哥每周都来一趟，

“太河的水真是好喝，回家熬粥
特别黏，家里老人每个星期都让
我来给他灌两桶。”淄川区自
2003年被命名为“中国矿泉水之
乡”后，作为淄川区矿泉水主要
产区的太河镇，矿泉水产业发展
迅猛。近年来，通过采取规范开
采、开展行业服务、统一水源地
标识等措施，发挥整体优势，提
高市场综合竞争力，太河镇已经
拥有“绿赛尔”“朗秀”“醴云”“多
星”等饮用水企业22家，从业人
员超过1000人，年产桶装水
1800万桶、瓶装水300万箱，成
为鲁中地区乃至全省重要的桶
装水产地。“我们太河的水果蔬
菜，都是喝着矿泉水长起来的，
口感和甜度都上佳。去年我种
的13万斤雪桃两个星期就卖光
了，大家都认可我们这里的水
果。”下端士村肖玉爱开心地说。
肖玉爱在下端士村担任村书记，

这几年她带领村里的留守妇女
平整土地、种苗施肥，硬是在大
山里凿出来200多亩的桃园和
300亩的高山花海。去年，雪桃
成了淄博市场上的抢手货，国庆
节的时候来赏花摘桃的人一拨
接一拨，忙得肖玉爱好几天没顾
得上回家。

太河镇几十年如一日坚守
着这片绿水青山，大力发展绿色
产业，将绿水青山变成老百姓兜
里的钞票，创造了淄博脱贫的太
河模式。“太河镇将继续坚持‘绿
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
念，坚持生态优先，推动绿色发
展，以‘让天更蓝、山更绿、水更
清’，让生活更美好为己任，成为
太河‘两山论’实践基地建设的
重要参与者、贡献者和推动者。”
太河镇党委书记张行海说。

大众日报淄博融媒体中心
记者 张亚军 通讯员 闫盛
霆 刘振宇

信访是公民的权利，保护自
身合法权益无可厚非，但是必须
依法合理表达诉求。记者从淄
川警方获悉，自2020年12月22
日淄博市公安局组织全市公安
机关开展“非访”治理专项行动
以来，淄川公安分局牢固树立法
治思维、底线思维，坚持依法治
访、违法必究，对缠访闹访、以访

谋私等“非访”违法犯罪行为严
厉打击、毫不手软。

2020年12月28日上午8点
许，淄川区王某（化名）组织其10
余名家人到淄川区人民政府上
访，其间，王某身穿白色孝衣到
区政府门前打横幅进行非正常
上访。淄川区公安机关当场将
该10余人带离至区信访部门。
所有人员均表示认识到自己的
错误，签下保证书，同时鉴于该9
人系首次“非访”，公安机关依法
对其9人训诫。

同时，淄川公安分局针对企
图以访施压、谋取不正当利益的
涉访违法犯罪行为，及时全面收

集固定证据，坚决依法果断予以
打击，狠刹歪风邪气，树立了法
治权威。近年来，淄川区李某
（化名）多次到淄博市政府、淄川
区政府及其他有关单位部门无
正当理由上访，并无理取闹，扰
乱单位秩序，还以上访为由向某
镇政府施压要求补偿。2020年7
月30日，淄川公安分局将李某依
法刑事拘留，后被淄川区人民检
察院批准逮捕。2020年12月底，
李某因寻衅滋事罪，被淄川区人
民法院依法判处有期徒刑二年，
缓刑三年。

2021年1月4日，淄博市五部
门联合发布了《关于依法打击信

访活动中突出违法犯罪行为的
通告》，第二条第（三）项规定：以
信访或者信访代理为名，借机敛
财或者谋取不正当利益；信访人
实施上述突出违法犯罪行为的，
经相关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进行
劝阻、批评、教育无效的，由公安
机关予以警告、训诫、制止；构成
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依法予以
治安管理处罚；情节严重构成犯
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数据显示，截至目前淄川公
安分局共打击处理“非访”违法
犯罪人员102人，其中训诫92人、
治安罚款1人、治安拘留7人、刑
事拘留1人、判刑1人，对“非访”

违法犯罪形成强力震慑，有力维
护了全区信访秩序稳定。警方
提醒，淄川区正在开展为期7个
月的“非访”专项治理行动，希望
广大信访人员要依法、有序信
访，不要聚众组织群体性上访，
且在上访时要避免影响正常的
社会秩序，现实中经常出现在政
府机关门前、医院等场所聚众闹
访的情况，一旦影响正常的工作
秩序，达到一定程度就会构成犯
罪，公安机关将依法严厉打击。

大众日报淄博融媒体中心
记者 张亚军 通讯员 曹淑
芳 魏薇

念好“两山论”画好山水画 走好富民路
太河镇入选省级首批“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实践创新基地

淄川公安向“非访”违法犯罪持续亮剑


